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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安市燃气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 版）》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

阶次
适用条件 裁量标准

1

未取得燃

气经营许

可证擅自

从事燃气

经营活动

第十五条 燃气经

营实行许可证制

度。燃气经营许可

证有效期为五年。

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的企业，应当依法

取得燃气经营许可

证，按照许可的经

营范围、期限和规

模从事燃气经营活

动。

第五十一条 燃气

经营企业违反本条

例第十五条规定，未

取得燃气经营许可

证擅自从事燃气经

营活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燃气经营企业未按

照燃气经营许可证

的规定从事经营活

动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三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从重

处罚

符合《西安市城管执法行政处罚裁

量权适用规定（试行）》（以下简

称“《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三十六万五千元以上

五十万以下罚款
涉案金额 50 万元以上的；

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

营活动 2 个月以上的。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十八万五千元以上三

十六万五千元以下罚

款

涉案金额 30 万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

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

营活动 1 个月以上 2 个月以下的。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五万元以上十八万五

千元以下罚款
涉案金额 30 万元以下的；

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

营活动 1 个月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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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吊销燃气经营许

可证。

2

燃气经营

企业未按

照燃气经

营许可证

的规定从

事经营活

动

第十五条 燃气经

营实行许可证制

度。燃气经营许可

证有效期为五年。

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的企业，应当依法

取得燃气经营许可

证，按照许可的经

营范围、期限和规

模从事燃气经营活

动。

第五十一条 燃气

经营企业违反本条

例第十五条规定，未

取得燃气经营许可

证擅自从事燃气经

营活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燃气经营企业未按

照燃气经营许可证

的规定从事经营活

动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三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吊销燃气经营许

可证。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十四

万九千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罚款涉案金额 20 万元以上的；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整改，处八万

一千元以上十四万九

千元以下罚款

涉案金额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的；

存在安全隐患的。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

元以上八万一千元以

下罚款。

涉案金额 10 万元以下的；

不存在安全隐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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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不具备

安全条件

的用户供

气、向未取

得燃气经

营许可证

的站点提

供用于经

营的燃气

或者在不

具备安全

条件的场

所储存燃

气 ，或者

限定用户

购买指定

的燃气器

具和相关

产品，限定

用户委托

指定的安

第二十一条第二

项、第三项、第五

项

从事燃气经营的企

业，不得有下列行

为：

（二）向未取得燃

气经营许可证的站

点提供用于经营的

燃气；

（三）在不具备安

全条件的场所储存

燃气；

（五）限定用户购

买指定的燃气器具

和相关产品，或者

限定用户委托指定

的安装单位安装燃

气器具；

第五十二条第一款

第一项 燃气经营企

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吊

销燃气经营许可证；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一条第

二项、第三项、第五

项规定，向未取得燃

气经营许可证的站

点提供用于经营的

燃气，或者在不具备

安全条件的场所储

存燃气，或者限定用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七万

三千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

所涉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

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 10000 立方米

以上的；

提供 100 瓶以上（15 公斤瓶）；

存储场所面积超过50平米或存在严

重安全隐患；

提供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或服务

的。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

七千元以上七万三千

元以下罚款。

所涉金额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

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5000立方米以

上 10000 立方米以下的

提供 50 瓶以上 100 瓶以下的（15 公

斤瓶）；

存储场所面积 20-50 平米或存在安

全隐患；

提供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或服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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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单位安

装燃气

户购买指定的燃气

器具和相关产品，限

定用户委托指定的

安装单位安装燃气

器具的；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七千元以

下罚款

所涉金额 5 万元以下的；

提供用于经营的燃气5000立方米以

下的；

提供 50 瓶以下的（15 公斤瓶）；

存储场所面积20平米以下或存在轻

微安全隐患；

限定购买符合市场价格或质量的产

品或服务的。

4

未向用户

持续、稳

定、安全供

应符合国

家质量标

准的燃气、

未履行告

知义务擅

自降压、停

气或者未

经批准擅

自停业、歇

业

第二十三条 燃气

经营企业应当向用

户持续、稳定、安

全供应符合国家质

量标准的燃气。

第二十五条 因管

道燃气设施施工、

检修等原因需要降

压或者停气的，管

道燃气经营企业应

当在三日前通知用

户，并按通知规定

的时间恢复供气；

第五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项 燃气经营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二）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三条、第二十五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七万

三千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

擅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量，或者

未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的 3 天

以上的；

未持续、稳定、安全供气 10 天以上

的；

影响燃气用户 100 户正常使用的。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

七千元以上七万三千

元以下罚款。

擅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量，或者

未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的 2 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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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突发事故降压或

者停气的，应当及

时通知用户。

第二十六条 管道

燃气经营企业停业

或者歇业的，应当

在九十日前向燃气

行政管理部门提出

申请，经批准后方

可停业、歇业。

条、第二十六条规

定，未向用户持续、

稳定、安全供应符合

国家质量标准的燃

气、未履行告知义务

擅自降压、停气或者

未经批准擅自停业、

歇业的；

未持续、稳定、安全供气 5 天以上

10 天以下的；

影响燃气用户 50 户以上 100 户以下

的正常使用的。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七千元以

下罚款

擅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量，或者

未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的 1 天

的；

未持续、稳定、安全供气 5 天以下

的；

影响燃气用户 50 户以下正常使用

的。

5

未按规定

对户内燃

气设施进

行安全检

查的

第三十三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

应当建立健全燃气

用户安全档案，每

两年免费对户内燃

气设施进行一次安

全检查，对检查出

的安全隐患应当及

时排除，并书面通

第五十二条第一款

第三项 燃气经营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七万

三千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
安全检查完成量在 10%以下的；

影响燃气用户 100 户正常使用的。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

七千元以上七万三千

元以下罚款。
安全检查完成量在10%以上50%以下

的；

影响燃气用户 50 户以上 100 户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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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用户。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三）违反本条例第

三十三条规定，未按

规定对户内燃气设

施进行安全检查的。

的正常使用的。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七千元以

下罚款

安全检查完成量 50%以上 95%以下

的；

影响燃气用户 50 户以下正常使用

的。

6

燃气经营

企业未及

时排除安

全隐患的

第三十七条 燃气

经营企业应当建立

安全检查、安全防

护、维修保养、事

故抢险、抢修等制

度。燃气设施存在

安全隐患或者发生

故障的，应当及时

排除，确保燃气设

施安全运行和正常

供气。

第五十二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

七条规定，燃气经营

企业未及时排除安

全隐患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七万

三千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

因制度缺失，造成人员伤亡事故或

重大社会影响的；

因制度缺失发生事故，且无相关记

录并隐瞒事故不报。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

七千元以上七万三千

元以下罚款。
企业制度缺失、管理混乱，燃气设

施存在安全隐患。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七千元以

下罚款制度缺失、管理混乱。

7
燃气经营

企业未按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
第五十二条第三款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七万

三千元以上十万元以
3 处以上经营点未设置燃气设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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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

标准和安

全生产管

理规定设

置燃气设

施保护装

置和安全

警示标志，

或者未定

期进行巡

查、检测、

维修和维

护的

按照国家有关工程

建设标准和安全生

产管理的规定，设

置燃气设施防腐、

绝缘、防雷、降压、

隔离、高压、冷冻

等保护装置和安全

警示标志，定期进

行巡查、检测、维

修和维护，确保燃

气设施的安全运

行。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燃

气经营企业未按工

程建设标准和安全

生产管理规定设置

燃气设施保护装置

和安全警示标志，或

者未定期进行巡查、

检测、维修和维护

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

下罚款腐、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

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

未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

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

标志；

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

完成量 10%以下的；

导致燃气管道及设施严重损坏，引

发燃气安全事故。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

七千元以上七万三千

元以下罚款。

2 处经营点未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

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

和安全警示标志；

未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

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或安全警示

标志；

定期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完成

量在 10%以上 50%以下；

导致燃气管道及设施严重损坏。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七千元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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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处经营点未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

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

和安全警示标志；

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

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

标志不清的；

定期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完成

量 50%以上 95%以下；

导致燃气管道及设施损坏。

8

销售充装

单位擅自

为非自有

气瓶充装

的瓶装燃

气的

第二十一条第九项

从事燃气经营的企

业，不得有下列行

为：

（九）销售充装单

位擅自为非自有气

瓶充装的瓶装燃气

第五十三条 燃气经

营企业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九项

规定，销售充装单位

擅自为非自有气瓶

充装的瓶装燃气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一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七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销售 50 瓶以上的。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三千

元以上七千元以下罚

款
销售 30 瓶以上 50 瓶以下的。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三千

元以下罚款
销售 30 瓶以下的。

9 未向燃气 第二十二条 燃气 第五十四条 燃气 从重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改正，处一万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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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发放

安全用气

手册，进行

安全用气

知识宣传

和技术指

导

经营企业应当依法

经营，建立健全用

户服务制度，规范

服务行为，提高服

务质量。做到公开

服务标准，公示业

务流程；建立服务

管理信息系统，向

燃气用户发放安全

用气手册，提供用

户须知的资料，进

行安全用气知识宣

传和技术指导；设

立服务、报修、投

诉电话。

经营企业违反本条

例第二十二条规定，

未向燃气用户发放

安全用气手册，进行

安全用气知识宣传

和技术指导的，责令

改正，可处五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处罚 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罚款
引起安全事故。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改正，处九千五百

元以上一万五千五百

元以下罚款未引起安全事故。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

上九千五百元以下罚

款

10

在燃气设

施保护范

围内从事

危及燃气

设施安全

活动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第二项至第六项

燃气设施保护范围

内，禁止从事下列

危及燃气设施安全

的活动：

（二）堆放易燃易

爆物品或者排放腐

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八条第二款第二项

至第六项规定，在燃

气设施保护范围内

从事危及燃气设施

安全活动的，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

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

处八万五千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三万六千五百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燃气设施严重损害，存在安全

隐患或者发生安全事故的。

一般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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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性液体、气体；

（三）擅自开挖沟

渠、挖坑取土或者

种植深根作物；

（四）擅自动用明

火作业；

（五）擅自打桩或

者进行其他作业；

（六）其他损坏燃

气设施或者危害燃

气设施安全的活

动。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对单位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

失的，责任人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处罚 第十四条情形的； 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

处六万五千元以上八

万五千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一万八千五百

元以上三万六千五百

元以下罚款

造成燃气设施损害，存在安全隐患

的。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

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

处五万元以上六万五

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八

千五百元以下罚款

危及燃气设施或者妨害燃气设施正

常使用的。

11

侵占、毁

损、擅自拆

除、移动燃

气设施或

者擅自改

动燃气设

施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侵占、损毁、擅

自拆除或者移动燃

气设施，不得损毁、

覆盖、涂改、擅自

拆除或者移动设施

安全警示标志。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

二款规定，侵占、毁

损、擅自拆除、移动

燃气设施或者擅自

改动燃气设施的，责

令限期改正，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对单位处五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八万五

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三万六

千五百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侵占、毁损、擅自拆除、移动燃气

设施或者擅自改动燃气设施 3 处以

上的；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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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毁损、覆盖、涂改、

擅自拆除或者移动

燃气设施安全警示

标志的，责令限期改

正，恢复原状，可以

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措施，对单位处六万五

千元以上八万五千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

万八千五百元以上三

万六千五百元以下罚

款

侵占、毁损、擅自拆除、移动燃气

设施或者擅自改动燃气设施2处的；

存在安全隐患的。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对单位处五万元

以上六万五千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五千元

以上一万八千五百元

以下罚款

侵占、毁损、擅自拆除、移动燃气

设施或者擅自改动燃气设施 1 处的

不存在安全隐患的

12

毁损、覆

盖、涂改、

擅自拆除

或者移动

燃气设施

安全警示

标志

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侵占、损毁、擅

自拆除或者移动燃

气设施，不得损毁、

覆盖、涂改、擅自

拆除或者移动设施

安全警示标志。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

二款规定， 侵占、

毁损、擅自拆除、移

动燃气设施或者擅

自改动燃气设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对单位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

状，可以处三千五百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

移动燃气安全警示标志 3 处以上的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

状，可以处一千五百元

以上三千五百元以下

罚款

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

移动燃气安全警示标志 2 处的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

状，可以处一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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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毁损、覆盖、涂改、

擅自拆除或者移动

燃气设施安全警示

标志的，责令限期改

正，恢复原状，可以

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以下罚款

擅自移动涂改、覆盖或者拆除燃气

设施统一标志 1 处的

13

燃气经营

企业未按

照技术规

范确定的

时限对燃

气输配管

网进行安

全评估

第三十条 燃气经

营企业应当委托具

有安全评估资质的

专业机构，按照技

术规范确定的时

限，对燃气输配管

网进行安全评估，

并将安全评估报告

报燃气行政主管部

门。

安全评估报告认为

燃气输配管网存在

第五十七条 燃气

经营企业违反本条

例第三十条规定，未

按照技术规范确定

的时限对燃气输配

管网进行安全评估

的，给予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拒不改正

的，处五万元以上三

十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二

十二万五千元以上三

十万元以下罚款

因燃气经营企业未按照技术规范确

定的时限对燃气输配管网进行安全

评估，隐瞒安全隐患，并造成安全

事故的。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十

二万五千元以上二十

二万五千元罚款

燃气经营企业未按照技术规范确定

的时限对燃气输配管网进行安全评

估，对安全隐患未按期限进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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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的，燃气

经营企业应当按照

要求进行整改。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五

万元以上十二万五千

元以下罚款。

燃气经营企业未按照技术规范确定

的时限对燃气输配管网进行安全评

估，对安全隐患能及时改正的。

14

燃气燃烧

器具经营

者销售未

经检测或

者经检测

不符合燃

气适配性

要求的燃

气器具

第三十四条 在本

市销售的燃气燃烧

器具，应当经法定

的检测机构进行气

源适配性检测。

在本市经营燃气燃

烧器具的，应当设

立安装维修售后服

务企业或委托有资

质的安装维修企业

承担安装维修工

作。

第五十八条 燃气

燃烧器具经营者违

反本条例第三十四

条规定，销售未经检

测或者经检测不符

合燃气适配性要求

的燃气器具的，责令

停止销售，没收违法

所得及物品，并处二

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罚款。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

法所得及物品，并处一

万四千六百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

燃气器具销售单位未进行气源适配

性检测或检测不合格，擅自销售，

造成安全事故的；

燃气器具销售单位（卖场）拒不配

合并阻碍行政执法，情况恶劣的。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

法所得及物品，并处一

千四百元以上一万四

千六百元以下罚款

擅自销售未进行气源适配性检测的

燃气器具被查处，未在规定期限内

整改。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

法所得及物品，并处二

千元以上七千四百元

以下罚款。

擅自销售未进行气源适配性检测的

燃气器具被查处，能积极改正。

15
燃气经营

企业、单位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至第三款 燃气经

第五十九条 燃气

经营企业、单位燃气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三万六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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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用户

未安装燃

气泄漏报

警和自动

切断装置

或者安装

后不能正

常运行

营企业应当在生

产、储存、输配、

充装、销售等场所

安装燃气泄漏报警

和自动切断装置。

单位燃气用户应当

安装燃气泄漏报警

和自动切断装置。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

在确认安装的燃气

泄漏报警和自动切

断装置工作正常

后，方可供气。

燃气经营企业、单

位燃气用户应当对

所属的燃气泄漏报

警和自动切断装置

委托专业检测机构

定期检测，经检测

不合格的，应当及

时维修或者更换。

用户违反本条例第

三十九条规定，未安

装燃气泄漏报警和

自动切断装置或者

安装后不能正常运

行的，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百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因燃气经营企业、单位燃气用户未

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

或者安装后不能正常运行，而造成

安全事故的。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一万八千五

百元以上三万六千五

百元以下罚款

燃气经营企业、单位燃气用户未安

装燃气泄漏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或

者安装后不能正常运行，且未按期

限整改的。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

一万八千五百元以下

罚款

16
1、擅自操

作公用燃

第四十一条第一项

至第五项

第六十条第一款 燃

气用户违反本条例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
发生燃气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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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阀门；

2、将燃气

管道作为

负重支架

或者接地

引线；

3、安装、

使用不符

合气源适

配要求的

燃气燃烧

器具；

4、擅自安

装、改装、

拆除户内

燃气设施

和燃气计

量装置；

5、在不具

备安全条

件的场所

使用、储存

燃气；

燃气用户应当遵

守安全用气规定，

并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操作公

用燃气阀门；

（二）将燃气管道

作为负重支架或者

接地引线；

（三）安装、使用

不符合气源适配要

求的燃气燃烧器

具；

（四）擅自安装、

改装、拆除户内燃

气设施和燃气计量

装置；

（五）在不具备安

全条件的场所使

用、储存燃气；

第四十一条第一项

至第五项规定的，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对单位可以

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可以处一千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

七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

存在严重燃气安全隐患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

三万元以上七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

三千元以上七千元以

下罚款

存在严重燃气安全隐患

经营性用户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

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三千元以下

罚款

存在燃气安全隐患

非经营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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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擅自对

气瓶瓶体

进行焊接

和更改气

瓶的钢印

或者颜色

标记；

2、使用超

期未检或

已报废的

气瓶；

3、将气瓶

内的气体

向其他气

瓶倒装或

直接由罐

车对气瓶

进行充装；

4、自行处

理气瓶内

的残液

第四十一条第六项

至第九项

燃气用户应当遵

守安全用气规定，

并禁止下列行为：

（六）擅自对气瓶

瓶体进行焊接和更

改气瓶的钢印或者

颜色标记；

（七）使用超期未

检或已报废的气

瓶；

（八）将气瓶内的

气体向其他气瓶倒

装或直接由罐车对

气瓶进行充装；

（九）自行处理气

瓶内的残液；

第六十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

一条第六项至第九

项规定的，责令改

正，处五百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罚款。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改正，处一千五百

五十元以上二千元以

下罚款

造成 2 人以上轻伤

造成他人或公共财产损失超过 3000

元的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责令改正，处九百五十

元以上一千五百五十

元以下罚款

造成 1 人受轻伤

造成他人或公共财产损失1000 元以

上 3000 元以下的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条情形的；

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

上九百五十元以下罚

款

未造成安全事故的

造成他人或公共财产损失1000 元以

下的

说明：

1、表中数量表述“xx 以上 xx 以下”均不含本数，“xx 以上”或“xx 以下”均含本数。

2、计算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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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定罚款幅度的下限数（y），上限数（x），幅度数额（t），其中 t=x-y。那么,

严重档次裁量范围（n1）：y+t*70%≤n1≤x；

一般档次裁量范围（n2）：y+t*30%≤n2＜y+t*70%；

较轻档次裁量范围（n3）：y≤n3＜y+t*30%。

例如：道路两侧和广场周围建筑物、构筑物内的经营者超出门窗和外墙设摊经营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该例子中，下限数 500，上限数 2000，幅度数额 1500=2000-500。

严重档次裁量范围 n1： 500+1500*70%≤n1≤2000，即 1550≤n1≤2000；

一般档次裁量范围 n2： 500+1500*30%≤n2＜500+1500*70%，即 950≤n2＜1550

较轻档次裁量范围 n3： 500≤n3＜500+1500*30%，即 500≤n3＜950

本基准表按上述公式确定的裁量标准，100 元以下的，四舍五入至十位数；100 元以上的四舍五入至百位数；例如，按上述公

式确定的裁量标准为“410-590 元”的应采取四舍五入法，最终确定罚款幅度为“400-600 元”。

罚款金额在 200 元以下（含 200 元）的，严重、一般、轻微档次中的罚款金额设置为固定值。

3、造成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执法人员应当指引当事人履行赔偿责任。

4、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同一主体不同行为违反同一条款中

三项以上行为的，按该条处罚标准从重处罚。

附录：《西安市城管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

第十一条【不予和可以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

（一）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或者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二）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三）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四）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五）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六）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或者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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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作其他规定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一）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二）其他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可以不予处罚的情形。

第十三条【从轻或减轻处罚情形】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有违法行为的；

（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五）配合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情形的。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十四条【从重处罚情形】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违法行为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二）违法行为造成国家、集体或者他人重大经济损失的；

（三）违法行为情节恶劣或造成较严重后果的；

（四）违法行为涉及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

（五）一年内因三次或三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屡教不改的；

（六）经告诫、劝阻或者责令整改之后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七）妨碍、逃避或者抗拒执法人员检查的；拒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作虚假陈述的以及销毁、篡改有关证据材料的；

（八）胁迫、诱骗或者教唆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九）对证人、举报人或者执法人员打击报复的；

（十）共同实施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19

（十一）实施违反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的；

（十二）其他依法应当从重给予行政处罚的。


